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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签订《2015 年发电指标转让替

代交易结算协议》（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过去12个月公司与神华福能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含启备变代管、废水处理、卸

煤、淡水转供、辅汽供应等）累计3,390.32 万元。 

●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约为1.25亿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5%。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5年5月8日，福建省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福建省物价局下发《关于2015年LNG

发电指标转让替代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闽经信能源[2015]246号），公司控股子公司

福建晋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晋江气电”）2015年将向11家燃煤电厂（含

关联方神华福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神华(福建雁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转让替代电量

合计340,849万千瓦时（详见公司公告2015-044）。根据上述文件，经2015年8月5日召开

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晋江气电与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网福建公司”）、神华福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华福能”）、

神华(福建雁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神华雁石”）分别签订《2015年发电指

标转让替代交易结算协议》（以下简称“《结算协议》”），约定晋江气电2015年将分别向

神华福能、神华雁石转让替代电量35,728.41万千瓦时和10,718.52万千瓦时，转让替代

电价0.27元/千瓦时（含税），出让方结算上网电价为0.5434元/千瓦时（含税）。 本次

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在审议通过上述交易事宜时，本公司监事会主席林群先生担任神华福能董事职

务；本公司董事程元怀先生在过去12个月内曾担任神华福能总经理职务；神华雁石系神

华福能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神华福能、神华

雁石为公司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过去12个月公司与神华福能发生日常关联交易（含启备变代管、废水处理、卸煤、

淡水转供、辅汽供应等）累计3,390.32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约为1.25亿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5%。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在审议通过上述交易事宜时，本公司监事会主席林群先生担任神华福能董事职

务；本公司董事程元怀先生在过去 12个月内曾担任神华福能总经理职务；神华雁石系

神华福能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神华福能、神

华雁石为公司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介绍 

1、神华福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59299.92505万人民币； 

注册号：350581100090435；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发电项目投资、建设、生产及经营管理；电力及附属产品的

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不含供电），电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法定代表人：曾袁斌； 

住所：石狮市鸿山镇伍堡工业区 20号。   

2、神华(福建雁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40000.00万人民币； 

注册号：350800100001218；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废弃煤渣，综合利用及销售，电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法定代表人：李富军； 

住所：龙岩市新罗区雁石镇东三路 6号。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协议主体： 

  甲方：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 

  乙方：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神华福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神华(福建雁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二）转让替代交易上网电量 

晋江气电出让上网电量 35,728.41 万千瓦时，由神华福能进行替代发电。晋江气电



出让上网电量 10,718.52万千瓦时，由神华雁石进行替代发电。 

（三）转让替代交易结算电价 

晋江气电的出让结算电价为 0.5434 元/千瓦时，神华福能、神华雁石的受让结算电

价为 0.27元/千瓦时。 

（四）电费支付和结算 

1、国网福建公司按照出让上网电量和出让结算价格向晋江气电支付出让电费； 

2、晋江气电按照出让上网电量和受让结算价分别向神华福能、神华雁石支付受让

上网电费； 

3、晋江气电按照替代电量及出让结算价及时向国网福建公司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国网福建公司在收到发票后于电量替代月的次月 25日前向晋江气电支付月度出让结算

电费，逾期支付部份按每日 0.02%支付违约金。神华福能、神华雁石每月按照替代电量

及受让结算价分别向晋江气电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晋江气电在收到发票后于电量替代

月的次月 30日前按发票付清全额结算电费，逾期支付部份按每日 0.02%支付违约金。 

4、本协议各方应于 2016年 1 月 31日前按本协议规定的电量、电价处置原则完成

电费清算。 

四、定价政策和依据 

晋江气电 2015年向关联方神华福能、神华雁石转让替代发电数量和转让价格均按

福建省福建省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福建省物价局《关于 2015年 LNG发电指标转让替

代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闽经信能源[2015]246号）执行。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 2015年 5月 8日福建省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福建省物价局下发的《关于 2015

年 LNG发电指标转让替代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闽经信能源[2015]246 号），按晋江气

电获得的转让替代电量指标和转让替代电价结算方式测算，如替代电量指标全部转让，

预计晋江气电 2015 年度将确认转让替代电量毛利约 7.96 亿元人民币（详见公司公告

2015-044），其中，2015年晋江气电按上述协议向关联方神华福能、神华雁石转让替代

电量将确认毛利约 1.09亿元人民币。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批准程序 

   2015年 8月 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以 8票同意、0票反对、

0票弃权（关联董事程元怀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福

建晋江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与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关联方神华福能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神华(福建雁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订<2015年发电指标转让替代交易结算

协议>的议案》。本议案事前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认可，公司独立董事亦

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8月 6日 


